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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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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上市

委会议意见”）已收悉。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云科技”、“发

行人”、“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上海

市瑛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立信”）等相关方对上市委会议意见进行了逐项

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中的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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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因现有产品所在细分市场增速放缓，未来拟

进行的跨细分行业及跨平台拓展、开拓原平台大体量客户所进行的研发和对外

并购等外延式增长策略及相应风险。 

回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三）“经营模式变更的风险” 及

“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四、经营风险”之“（一）经营模式变更的风险”补充

更新披露如下内容： 

公司为更好的满足电商商家的运营需求，丰富产品矩阵，报告期内针对大

中型电商商家的运营特点推出了快麦 ERP、快麦设计等 SaaS 产品。与公司此前

电商 SaaS 产品主要在电商平台服务市场推广运营方式有所不同，快麦 ERP 等产

品更贴近传统 SaaS 的运营模式，更偏重线下的营销推广，需要在前期投入较多

的渠道建设成本和营销费用，其收入与费用无法在期间完全匹配，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发行人的盈利能力。2019 年 1-6 月公司快麦 ERP、快麦设计的销售费用

分别为 1,247.55 万元、206.18 万元，相比去年增长 178.56%、199.65%。若公

司线下营销推广效果不佳或此类 SaaS 产品运营效益不及预期，可能会对公司的

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技术创新及研发失败风

险”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四、经营风险”之“（二）技术创新及研发失败

风险”补充更新披露如下内容： 

另一方面，为进一步维持领先地位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产品矩

阵，公司将在大中型电商 SaaS 产品、跨平台电商 SaaS 产品及公司尚未布局的

细分类目产品（如智能客服机器人、HRM 等产品）等方面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上

述新 SaaS 产品能否成功取决于公司对平台规则和新进入垂直细分领域的深入理

解，能够深入分析客户需求，并针对痛点开发出贴近客户的解决方案。如果公

司未能达到上述要求，则可能导致产品研发失败从而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 “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四、经营风险”补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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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如下内容： 

（五）业务整合不利的风险 

不同类型的电商商家及其运营需求的多样化促使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

矩阵，海外 SaaS 行业的发展经验证明并购是 SaaS 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路径，因此未来公司将在坚持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适当针对部分细分类目产品

进行并购整合。尽管公司具备一定的电商 SaaS 产品并购业务整合经验，但若未

来并购产品的业务整合未达到预期则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二、发行人所处行业情

况及竞争情况”之“（九）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之

“2、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之“（1）面临的机遇”之“2）多平台、多场景趋势带

来的机遇”补充更新披露如下内容： 

拼多多、饿了么等新电商平台的出现及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为电商 SaaS 服

务商带来了多平台发展的机遇，由于各个平台的规则、用户需求都各不相同，

如何应对各平台的运营特点制定对应的电商 SaaS 产品发展策略将成为未来电商

SaaS 服务商的重点研究领域。公司报告期内积极实施多平台战略，目前已经为

淘宝、天猫、京东、饿了么、拼多多等众多电商平台的商家提供产品和服务，

未来多平台战略仍然是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随着电子行业发发展，社交、视频等不同生态特征商家的持续

深度经营，电子商务的业态也日趋多样。以流量推广的细分类目为例，短视频、

直播、拼团（聚划算）等新的商品推广方式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的直通车钻展

方式受到较大挑战。公司未来亦将针对新的电商业态逐步推出相应的电商 SaaS

产品。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二、发行人所处行业情

况及竞争情况”之“（九）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之

“2、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之“（1）面临的机遇”之“3）聚焦中大型电商商家需

求的趋势带来的机遇”补充更新披露如下内容： 

电子商务行业在不断的发展、竞争和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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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型结构，各层级电商商家对 SaaS 产品的需求也具备较为明显的特征： 

  

如上图所示的客户结构中，公司报告期内电商 SaaS 产品主要覆盖初创型商

家及发展型商家，鉴于成熟型商家和品牌型商家具有较高的客户稳定性、较多

的垂直细分功能需求性以及较强的支付购买力，是电商 SaaS 服务商未来争夺的

主要群体，公司亦针对上述趋势推出了包括快麦 ERP、快麦设计在内的电商 SaaS

产品。公司未来将继续以初创型商家、发展性商家为基础，逐步完成向成熟型

商家及品牌型商家的市场渗透，形成电商 SaaS 产品全面的客户覆盖。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与未来发展规划”之“四、

未来发展规划”之“（三）公司未来三年的具体发展规划”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6、大力发展针对大中型商家的电商 SaaS 产品 

成熟型商家和品牌型商家具有较高的客户稳定性、较多的垂直细分功能需

求性以及较强的支付购买力，是电商 SaaS 企业重点争取的客户群体。未来发行

人将大力发展针对大中型商家的电商 SaaS 产品，丰富自身的产品矩阵。 

7、根据自身发展需求择机收购细分类目产品 

电商商家的运营需求多样，促使 SaaS 公司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细分类目

的横向收购是电商 SaaS 服务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发行人未来将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及自身的产品情况，对市场上发展潜力较大、业务协同性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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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 SaaS 产品择机予以收购整合以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满足电商商家的运营

需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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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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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程  超                  赵  言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4-9 
 

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

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

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沈如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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